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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  例

  一、本书记述福建省自身河、海船舶的运输发展情况,外省、外国的船舶在福建的运输情况

只在必要时述及。

二、本书内容以运输为中心,涉及的有关内容也以属于运输或与运输密切相关者为主。如

船舶以运输船舶为主,企业以运输企业为主,航道主要记述通航情况及为通航服务的整治情

况,港口主要记述码头、泊位、装卸和吞吐量等与运输密切相关的情况 ⋯⋯ 其余以此类推。

三、本书记述的地理范围,以福建省当代疆域为限,历史上曾属但现已不属福建省的疆域

不在记述之内。

四、本书记述的时间范围,上限不限,下限断至 1990 年,个别超过此限,以便完整表述某一

事物。

五、本书横排门类,竖写史实,详今略古,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发展变化情

况;采用记、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照等形式,图表随文,大事记按编年纵写。

六、本书纪年,按各朝代年号纪年,并在括弧内加注公元纪年;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

元纪年。

七、本书记述的地名、称谓尽可能采用历史上的原名,并加注现名。

八、本书按生不立传原则简介历史人物,在正文中以事系人者除外。

九、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材料,相关史、志书籍,统计年鉴,以及有关单位、部门提供的

材料等,除文中注明者外,一般不注出处。



内  容  提  要

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反映福建省水运历史、现状的地方专业志书。作者广收博采,详尽地记述了福建航道、港口、水运工

具、水运企业、河海运输、水运行业管理、教育科研及职工等各方面的情况。

本书可供广大交通部门干部、职工参阅,并能为地方史志工作者提供丰富的素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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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 述

一

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,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岛相望,东北连浙江,西北接江西,西南邻广

东。地势背山面海,西北高东南低,境内高山峻岭,峰峦绵亘,有“东南山国”之称;山地和丘陵

约占全省面积 90 % ,使福建与邻省和境内许多地方处于自然隔绝状态,陆路交通自古不便。

但全省溪河众多,有大小水系 37 条,主流多与山脉走向垂直,支流多与山脉走向平行,互不贯

通,出高山峡谷,过险滩急流,独流入海,富舟楫之利。闽江、九龙江、晋江、汀江、福安溪、木兰

溪等水系是福建社会经济的重要命脉,流域总面积占全省 90 % 以上,全省平均每平方公里土

地有 0.11 公里河流。其中,闽江流域面积约占全省面积一半,是福建开发最早和最重要的水

系。沿海北起福鼎沙埕,南迄诏安宫口,历 24 个县市,越 1400 多个岛屿,岸线长度占全国总长

度 18.3 % ;有大小自然港湾 125 个,其中沙埕、三都、罗源、福州、湄洲、泉州、厦门、东山等八大

天然港湾,水深域阔,不冻不淤,是福建海洋运输船舶的主要依托。福州、泉州、漳州(月港)、厦

门 4 港,分别代表福建海运历史的不同繁盛时期,名垂史册。福建地处亚热带,气候温和,日照

充足,雨量丰沛,农作物生长快,物产众多,是中国森林、水果、鱼盐的重要产地,传统土特产有

竹、木、茶、糖、纸、笋、菇等,瓷器、漆器、木雕等自古闻名中外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福建工

农业不断发展,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等加工产品不断丰富,轻工、机电产品迅速增多,尤其改革开放

后商品经济蓬勃发展,为福建河、海运输拓展了新的广阔前程。

二

  早在新石器时代,福建先民就能使用舟筏,江河两岸部族之间已有频繁水上交通往来。春

秋时期,闽越人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,驾驭舟船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。吴王夫差兴兵乘船略地

至吴航头(今闽江口长乐),福州便以海港面目呈现于世。战国末,闽越国与中原先进地区有了

交往,社会生产力提高,许多先民逐渐成为以船为家的早期船民,闽北地区由刳木为舟进入制

造木板船的年代,善造舟、善用舟的闽越人为福建早期水运奠定了基础。秦、汉王朝把福建纳

入中原版图,福建与浙江、江西、广东等地通过闽江干支流和沿海的往来渐趋频繁,东治(今福

州)成为交趾七郡(今越南一带)贡物的海上转运枢纽港。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,中原汉族人

民大量入闽,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和河、海运输的发展。孙吴在福州设典船都尉,在闽东沿海

设“温麻船屯”,并遣兵将浮海求夷洲(今台湾),海上航线北达辽东、朝鲜,南至东南亚诸国,“篙

工楫师,选自闽禺”,造船、航海的技术和规模均有长足进步。两晋时,闽江、晋江流域的经济和

水上运输得到进一步开发,官民造船业均趋发达,“八槽舰”的水密舱技术领先于世。南朝又开

辟东西洋航线,共达 15 个国家(地区),泉州港成为往来船舶的主要集散港,与海外的文化、宗

教交流也趋频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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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两代,九龙江、汀江等流域也相继得到开发,福建河运进入全面推进时期,并在驿运交

通中起重要作用;海运也有更大的发展。隋朝加强了与台湾、琉球等地的海上交往,航海船队

远达印支半岛东岸。唐代经济繁荣,国力雄厚,对外实行优抚政策,福建沿海和远洋运输突飞

猛进,海外贸易、友好往来空前发展。航线北抵山东,南达广东,东通台湾,并在前代基础上新

辟了对日的南路航线,对日本、新罗、高丽等国交往增多。福建沿海成了外贸货物和国内粮食

运输的海上重要通道。福州港进一步发展,泉州港逐渐兴起。唐中叶起,西域陆路受阻,泉州

与西亚地区的海上交通日臻频繁,并由此逐渐形成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泉州港成为与广州、扬州

并列的中国南方三大贸易港之一;唐代福建造船业也相当发达,福州、泉州两地尤为兴盛,所造

泛海大帆船具有五层甲板;河船制造则遍布全省各水系。钉榫接合技术普遍使用,海、河船舶

的强度和抗风、抗沉能力大大提高。五代闽国,利涉益远,施德政,浚城河,开新港,招徕海外商

贾,又推动了福建海、河运输的发展,福州出现过“万国来朝”、“万人大佛会”的盛况。

宋元两代是福建古代水运的鼎盛时期。宋代,“漕引江南,利尽南海”,福建的河、海运输更

加兴旺。内河沿闽江北上,越仙霞岭,通江南各地;沿汀江南下,过广东入海。航海已使用指南

针、航海图和优越的风帆技术。以“福船”为代表的造船技术超越前代,领先于世,泉州成为全

国造船中心。海运航线不断扩大,南宋时泉州港海外航线通达 60 余国(地区)。宋元礻右二年

(1087 年),政府在泉州设“市舶司”,泉州港因此成为正式的外贸港口,名闻海内外,出现了“州

南有海浩无穷,每岁造舟通异域”,“苍穹影里三洲路,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繁荣景象。元承宋

制,继续扩大海外交通,尤其加强了与波斯湾、亚丁湾一带伊斯兰国家(地区)的通商友好往来,

泉州港空前繁荣,一度超过广州,居全国首位。海外航线通达 99 国(地区)之多,遍及东北亚、

东南亚、西亚和东非。至元二十一年(1292 年),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奉元帝之命送公主远嫁波

斯,其船队就是由泉州港出航,随从人员达 600 余人。后来,马氏在其著名的《马可波罗游记》

中盛赞泉州为东方第一大港。

明清两代是福建水运转型期,机遇与危机并存。商品经济的发展,使水运呈现大有可为之

势,各水系河运更趋繁忙,一大批内河港口以墟市面目相继出现。但明初实行“禁海”,福建的

海外贸易被严格限制在与琉球一国的朝贡范围内,导致福建海运业逐渐萎缩。明永乐元年至

宣德六年(1403～1431 年),郑和七次下西洋,遍访东南亚、印度洋的孟加拉湾、阿拉伯湾、红

海,直至非州东部,历 30 余国(地区),每次都在长乐太平港驻泊,修造船舶,招募火长、舵工等,

对福建航海和造船有一定促进。但因限于官方性质,时间短暂,影响有限。然而,富有冒险精

神的福建海商冲禁走番络绎不绝,使官方朝贡贸易相形见绌。于是,官方控制的福州港、泉州

港越来越不景气,漳州之月港、晋江之安海港等官方控制薄弱的港口却相继崛起。特别是月

港,自明成化年间泉州市舶司移置福州之后,逐渐成为私商海外贸易的中心港,至弘治年间竟

“人烟辐辏,商贾咸聚”,有“小苏杭”之称。隆庆元年(1567 年),明政府取消“海禁”,在月港设

“洋市”,准贩东西洋,月港的海外交通和贸易活动进入全盛时期,与 47 个国家(地区)有海上往

来,其活跃程度超过福州、广州,成为中国最繁盛的外贸港口之一。当时的海商势力,也以漳、

泉为大,福、兴次之。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最为强大,拥有的海船号称万艘(实有 3000

艘),雄据闽台,富甲全省,驰骋东南沿海,为官方所不容。同期,西方殖民者及其航海势力东

进,骚扰闽台沿海及港口,控制航线,焚烧、劫掠海商船舶,以致月港海商“内不敢出,外不敢

归”,港口趋于衰落,福建海运业又陷入生存危机之中。明天启四年(1624 年),荷兰殖民者霸

占台湾。清初,郑成功号召反清复明,实行“通洋裕国、以商养军”政策,以厦门、金门为基地,亟

力拓展海运活动,航线又扩至日本和东南亚。厦门港兴起,并成为福建对东南亚航海贸易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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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港。清顺治十八年(1662 年),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后,其航海力量又有发展。

为此,清政府实行“禁海”、“迁界”,距海 30 里内均被划为界外,村庄、船舶一律烧毁,“片板不许

下海”,在更大范围内扼杀了福建的海运业。清统一台湾后,停止禁海,废除迁界令,福建海运

又趋复苏,特别是闽台运输日渐频繁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 年),厦门港设海关,成为“通洋”正

口,先后开辟厦门与台湾鹿耳门、蚶江与台湾鹿耳门、五虎门与台湾淡水的八里坌等对渡航线,

台粮运闽航线成为固定航线,厦门港兴盛起来。

西方先进航海势力继续入侵,福建海运业受到更为严重的挤压,竞争乏力。1840 年鸦片

战争爆发后,厦门、福州等港相继开放,航权丧失,殖民势力长驱直入,福建传统航海木帆船失

去主导地位,外国轮船不仅控制了福建沿海运输,还曾违禁闯入闽江中上游,使福建水运陷入

殖民地、半殖民地的困境之中。抗争从未中断。清同治五年(1866 年),福州马尾船政局成立,

标志着福建(也是中国)近代造船业和航海人才培养事业的兴起,并作出了贡献。上海轮船招

商局在闽航线的开辟与扩大,带动了福建海、河轮船运输业的兴起。清末至抗日战争前,特别

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西方列强无暇东顾,福建国内海、河轮船运输均有较大发展。在沿海,

除福州、厦门、泉州、涵江等港外,闽东、闽南的其他港口也有人置办轮船,经营水上运输;在内

河,闽江、九龙江、木兰溪、福安溪相继出现轮汽船运输,与木帆船运输共同发展。闽江轮船运

输出现最早,也最多。这一时期,福建水运管理体制产生了新的变革,港航基础设施略有改善。

抗日战争期间,福建河海船舶、港航设施遭到很大破坏,厦门、福州先后沦陷,其他海口也被封

锁,海运几乎停顿。与此同时,河运却相对繁忙,轮、木船和排筏都充分发挥了作用,在战时水

陆驿运中作出了应有贡献。闽江轮船运输从分散经营发展为 3 个官商结合的垄断公司。抗战

胜利后,航权收复,台湾回归祖国,福建海、河运输全面迅速恢复,还一度出现短期的繁荣。海

运以福州、厦门两港为中心,有省内航线 5 条:三都、赛岐、沙埕、泉州、涵江;省外 3 个方向:北

向至温州、宁波、上海及其他北方各港,南向至潮汕、广州及香港、澳门等地,东向至台湾的基

隆、高雄和澎湖列岛;国外航线由招商局轮船和外国轮船行驶新加坡、爪哇、菲律宾和东南亚各

国。内河,闽江全线恢复营运,参加运输轮船的吨位数很快就超过战时,客、货运输量接近战前

水平,修造船业也迅速恢复发展。但好景不长,内战爆发,社会经济崩溃,国民党败军溃逃,许

多河、海船舶被征用、破坏、劫掠,福建水运又遭致命打击,海运濒临破产边缘。

三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,福建水运进入了历史发展新时期。

1950～1961 年是福建江河运输大发展和海运艰难发展的时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,推

翻了“三座大山”的压迫统治,紧接着又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,极大地解放了

社会生产力,国民经济迅速恢复,福建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9. 35 % ,社会运输量骤增。但福

建是国防前线,在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的形势下,港口建设几乎停顿,沿海以泉州为界南北基本

断航,货运主要靠木帆船或机帆船,且都须靠岸、绕弯、夜间航行,武装护航,向南过泉州还须换

装小船由专门船舶引护,客运仅限于省内局部沿海或内海。即使如此,客、货运输船舶仍常遭

海、空袭扰,甚至被劫持。广大海员一手掌舵、一手拿枪,冒生命危险,为福建人民海运的艰难

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。1950 年初,登记并能参加营运的轮(机帆)船,福州港仅 9 艘 881. 99 吨

位,厦门港仅 6 艘 387. 35 吨位。为了恢复生产和满足国防需要,省直机关、部队先后自置船舶

参加营运,并设立船务行,积极引导私营船舶参加处于军事威胁下的沿海运输。1952 年,福州

港接收上述各船务行船舶,成立福建第一个国营海运船队———福州利民运输分公司,所属船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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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为木壳轮船或机帆船。不久,因军事形势紧张,不得不将较大吨位的船舶调交上海海运局经

营。至 1955 年,福州港公、私营轮(机动)船仅有 11 艘 1235 吨位。1950～1955 年,全省交通

部门海运轮船仅增加 9 艘。1955 年以后,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海权、制空权逐渐增强,福建海

运规模略有发展。“大跃进”时期,福建河、海运输高速发展。1958 年初福州外海轮船大队成

立时,只有木壳轮船 5 艘 1150 吨位,同年 8 月接收上海海运局拨给的 10 艘 3600 吨位轮船。

从此,福建海运的运力和客、货运量增长加快。1950 年,全省海洋轮、木船货运量、货物周转量

仅 4. 9 万吨、1710. 55 万吨公里,1960 年增至 329 万吨、80504 万吨公里,分别增长 66 倍和 46

倍。同期,江河运输形势相对比较稳定,加之海运不畅,铁路未建成,公路未普及,承担了全省

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大部分运输任务。特别是闽江,客、货运输空前繁忙。因此,河道的整治、船

舶的技改和建造、运输的组织管理等都特别受到重视。全省江河通航里程和其中的通轮汽船

里程,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的 2636 公里和 599 公里,增至 1961 年的 5141 公里和 1007 公

里,分别增长 95 % 和 68. 1 % ,通航里程创历史最高纪录。机动船从 1950 年 136 艘 1461 吨位

8978 客位,增至 1961 年 223 艘 2997 吨位 11669 客位,分别增 63. 9 % 、105. 1 % 、29. 9 % 。在运

输组织上,先后推广了轮木结合、“一列式”拖带和闽江夜航等先进经验。“大跃进”时期,又大

力推行风动化、机械化、拖带化,进行船型、船用器具和操作方法的革新和改良。由此,全省江

河货运量、货物周转量从 1950 年的 69. 26 万吨、5932. 99 万吨公里,增至 1960 年的 1299 万

吨、45398 万吨公里,分别增长 17. 8 倍和 6. 7 倍,年均递增 35. 8 % 和 23. 3 % ;客运量、旅客周

转量从 1950 年的 89. 93 万人 次、4572. 58 万 人公里,增至 1961 年的 1099. 73 万人次、

29595. 81 万人公里,分别增长 11. 2 倍和 5. 5 倍,年均递增 27. 5 % 和 21. 2 % 。江河旅客、货物

运量和周转量在全省水陆客、货总运输量、总周转量中的比重,1950 年分别占 72. 5 % 、72 % (客

运)和 65 % 、69. 5 % (货运)。1956 年以后,虽然公路、铁路运输发展,河运比重有所下降,但

1961 年仍分别占 39. 9 % 、17. 1 % (客运)和 29. 5 % 、12. 3 % (货运)。江河运输为福建的社会经

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这一时期,江河轮船运输的发展超过江河木帆船运输的发展,轮、木

船在货物运量和周转量中的比重,分别由 1:8. 9 和 1:5. 3 变为 1:1. 4 和 1. 5:1;在旅客运量和

周转量中的比重,分别由 3. 7:1 和 4. 3:1 变为 9. 1:1 和 19. 7:1。

1962～1971 年是福建江河运输急剧衰落和海洋运输波浪式下降的时期。由于前阶段后

期“大跃进”在某些方面违背了客观规律,留下许多后遗症,加上自然灾害,全省工农业总产值

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出现负增长(年均达 21. 9 % ),社会运输量从 1962 年起明显下降。1956

年以后,鹰厦、外福铁路先后通车,全省公路逐渐联网,客、货源大量弃水就陆,而且铁、公路大

多沿江河修建,河运竞争不过陆运。此外,“大跃进”时在水利、水电建设中拦河截坝未尽顾及

航运的需要,使许多河段断航、停航,导致通航里程缩短。1971 年,全省江河通航里程数接近

历史最低点,为 3726 公里,比 1961 年下降 27. 5 % ,仅及 1950 年的 90. 5 % 。因此,客、货运输

量急剧下降,1961 年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比 1960 年分别下降 42 % 和 35. 4 % ,1963 年的客

运量和旅客周转量也比 1962 年下降 29. 4 % 和 35. 4 % 。1963～1965 年,是国民经济调整时

期,工农业总产值恢复增长,江河货运量也恢复增长。旋因“文化大革命”动乱影响,江河运输

又呈下降趋势。动乱期间,全省各级水运机构受到冲击,管理痪散,港航基础设施失修,灯标失

窃并遭严重破坏。1967 年 8 月,闽江竟出现全线停航 9 天的人为事故。1968 年,全省江河货

运量、货物周转量跌入低谷,比 1960 年分别下降 72. 1 % 和 68. 8 % 。此后 3 年,在“抓革命、促

生产”政策的推动下,虽又有所恢复,但至 1971 年全省江河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仍比 1960 年

分别低 64. 9 % 和 57. 7 % 。客运则自 1963 年起直线下滑,1971 年的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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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1961 年低 45. 1 % 和 52. 6 % 。这一阶段,江河木帆船被轮(机动)船取代的进程加快。1971

年,全省交通部门内河木帆船仅 4572 艘 35260 吨位,比 1960 年分别下降 62. 4 % 和 41. 5 % ,其

中客运木帆船趋向消亡。同期,海运虽也受政治、经济形势影响,但未象河运那样受到陆运的

巨大挑战,船舶的数量、质量和航线等却在海峡军事形势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得到延续和发展,

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有所加强。1962 年起,福州、厦门、三都、泉州等港先后被批准设立航运

海岸电台;1965 年,福州外海轮船大队的“和平”轮开辟了上海—泉州的货运航线;1966 年,马

尾造船厂初次建成沿海 500 吨级钢质货轮;1970 年,全省第一个万吨级码头泊位在马尾港动

工兴建;等等。这一时期福建海运是在起伏变化中略有下降,1971 年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

比 1960 年分别下降 26. 1 % 和 4 % ,客运量仅经一次起伏,降幅约为 20 % 。

1972～1978 年是福建海运客观条件逐渐成熟和海、河运输恢复发展的时期。从“文化大

革命”后期开始,全省社会运输量随着工农业总产值的恢复增长而增长。特别是 1972 年中美

两国《联合公报》的发表,台湾海峡局势明显趋缓,福建海运呈现生机,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前期

的基础上明显加快。1972 年以前进出福州港最大船舶仅为 2000 吨级,而此后各类船舶可自

由进出。1973 年,周恩来总理号召“三年改变港口面貌”,福建省开始大抓海港建设,并确定厦

门港建设方向为“以商港为主,商、军、渔并存”。1974 年,马尾港万吨级码头泊位建成。1975

年,全省港航机构分开建制,进一步加强对港口建设的领导。1976 年,厦门东渡被辟为新港

区,动工兴建万吨级码头泊位及其配套设施。其他海港和内河港口、码头的修建也都增加了项

目,加快了进度。全省港口建设投资逐年递增 25 % ,至 1978 年新增大中小泊位 18 个。1973

年,马尾造船厂在建成 1500 吨级钢质海轮之后,又成功地使全国第一艘 3000 吨级水泥质海轮

下水。省内其他大吨位海船的建造或购置也在积极进行之中。1971 年,闽江解放大桥改建工

程完成,闽江上下游运输贯通。但是,这一时期,福建海、河运输的发展,大部分还是靠原有基

础设施获取的,因此发展仍较平缓,只略有上升,海运又比河运发展快些。1973～1978 年,海

洋货运量、货物周转量从 236 万吨、78949 万吨公里增至 360 万吨、127554 万吨公里,分别增长

52. 5 % 和 61. 6 % ;江河货运量、货物周转量从 527 万吨、22628 万吨公里增至 579 万吨、26719

万吨公里,分别增长 9. 9 % 和 18. 1 % ;海洋客运量、旅客周转量从 1972 年的 46. 47 万人次、

696. 09 万人公里增至 1980 年 168 万人次、7777 万人公里,分别增长 2. 6 倍和 10. 2 倍;江河客

运量、旅客周转量从 1972 年的 696 万人次、15350 万人公里增至 1978 年的 924 万人次、19566

万人公里,分别增长 32. 7 % 和 27. 4 % 。

1978 年底,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,并实行改革

开放,极大增强了这一阶段的发展后劲。

1979～1990 年是福建海洋运输大发展和江河运输奋起发展的新时期。中共十一届三中

全会后,国家给予福建省“特殊政策,灵活措施”,省政府也大力扶持省属骨干海运企业发展,并

形成了“以船养船,自借自还,税前还贷”的优惠政策,以致运力迅速增长。1979 年元旦,全国

人大常委会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,提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,希望两岸恢复“三

通”,从而引起了两岸关系的互动,并逐渐朝着进一步缓和的方向发展,为福建海运发展创造了

有利的客观条件。1979 年 5 月,福州海运公司“闽海 105”轮从马尾港经泉州白天过金门东海

域,直航厦门,结束了福建沿海以泉州为界南北断航 30 年的历史。7 月,省航管局称省轮船公

司,标志着福建海运向外发展的开始。10 月,省轮船公司“鼓山”轮从马尾直航香港,结束了 30

年来福建外贸运输主要靠租用外轮的历史。12 月,省轮船公司大型客轮“鼓浪屿”试航厦门—

香港成功,翌年元旦正式通航,又结束了 30 年来福建无省际海上客运的历史。1979 年 12 月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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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批准北起福鼎的沙埕港、南迄诏安的宫口港等 20 个沿海港口(或码头)为国轮出口港、

澳外贸物资的起运点或装卸点。1980 年 2 月,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批准台湾海峡自由通航。福

建海运大发展的新时期到来了。同期,全省贯彻“三中全会”精神,拨乱反正,工作重点迅速转

到经济建设,先后在厦门开办经济特区,在马尾开办经济技术开发区,并逐年在全省范围深化

改革、扩大开放,水运体制也随之产生了历史性的变革。1981 年,省交通厅陆续批准市、县交

通和外贸、水产、粮食、盐业、石油等行业的船舶,可以参加外贸运输和社会运输;1983 年 3 月

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提出“有水大家走船”后,福建省各种经济成份纷纷介入河、海运输,国营、

集体、个体、联户一起上,出现了“千帆竞发”的大好局面。1985 年 7 月,国营水运单位政企分

开,实行地(市)县分级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。国营水运企业在保证完成计划任

务的前提下,可在批准的范围内自行组织运输;国家对企业实行“以税代利”改革,继续对水运

的重点项目、薄弱环节实行倾斜政策,甚至给予财政补贴。种种新政策的实施,进一步搞活了

水运业,并带动了水运基础设施的建设,特别是海港、通海航道和海运船队等建设明显地加快

了步伐,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。福州港和厦门港在万吨级深水泊位建成后,继续使其设施、设

备配套和现代化,集装箱运输从无到有,煤、粮等专用码头泊位和各种专用装卸设备不断增加,

吞吐量逐年上升。1980 年,中国少有、世界不多的天然良港———湄州湾的开发揭开了序幕,秀

屿港、肖厝港和泉州后渚港等也逐步形成规模。1986～1990 年,福建省海港建设投资年均增

长 29 % ,从 3805 万元增至 14059 万元,五年合计达 40837 万元。此外,还出现了中外合资、农

渔民集资建码头泊位的空前创举。1990 年,全省共有沿海港口泊位 378 座,其中深水泊位 21

座(内有万吨级以上 10 座),综合年通过能力 2800 万吨、869 万人次,实际完成货物吞吐量

1496. 49 万吨,比 1985 年增长 59. 2 % 。在海港建设的同时,通海航道的整治也提到重要的议

事日程上来。马尾港万吨级码头港池进行过 3 次清淤之后,1980 年开始了通海航道的整治,

至 1987 年共投资 3100 余万元,通航能力由 5000～6000 吨提高到万吨。泉州(后渚)港的通海

航道也于同年修通,万吨轮可过小坠门在锚地系泊,6000 吨客轮可直泊后渚码头。加上内河

港口、航道的建设,1981～1990 年,国家用于福建港航建设的投资达 3. 23 亿元,是 1980 年以

前 30 多年总和的 5. 55 倍。1979 年起,省轮船公司率先引进外资,从国外购船,至 1990 年共

使用国内、外贷款购置了海洋运输轮船 33 艘 189990 净载货吨位 3235 客位,使其海洋运输总

运力从 1978 年的 3. 59 万吨位增至 1990 年的 23. 39 万吨位 634 客位 356 拖轮马力,形成了一

支以大吨位散货轮为主,兼有杂货轮、集装箱轮、油轮、液化气轮和大型豪华客轮等船种比较齐

全,大中小吨位配套,设备比较现代化的海运船队,并把航线从国内沿海伸展到长江中下游和

京杭运河,且冲出亚洲,扩展到欧、非、美洲的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76 个港口以及港、澳、台地

区,闯出了一条高速高效发展海运的新路。同期,全省各行业、各市县也竞相兴办海运。至

1990 年,福州、厦门、莆田、泉州、宁德、漳州等市,福安、连江、长乐、平潭、福清、同安、龙海、东

山等县,都建立了海运船队;全省共有各类海运企业 284 家,有船 2232 艘 413. 06 万吨位 1414

客位,形成了全方位、多层次的海洋运输新格局。1990 年,全省海洋货运量、货物周转量达 992

万吨、473189 万吨公里,比 1978 年分别增长 1. 76 倍和 4. 83 倍;客运量、旅客周转量达 653 万

人次、22210 万人公里,比 1980 年分别增长 2. 9 倍和 1. 8 倍。这一阶段,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

下,江河运输重要性及其发展的可能性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,综合开发江河,振兴江河运输,已

在各有关部门的奋力探索和实践之中。1981 年,省政府发出开发闽江的号召后,三明、建阳等

地相继成立河流开发委员会,并对重点河流和河段进行了综合调查和整治。1986 年 3 月,沙

县—沙溪口恢复通航,从三明乘船可直下福州。1987 年,对闽江、九龙江、汀江等的主要干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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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进行了总体开发规划。同年 3 月,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水口水电站动工,发电与水运兼

顾,一次开发,保证蓄水形成后坝以上 100 公里成为深水航道,水口船闸可通 500 吨级船队。

1987 年,富屯溪碍航闸坝的改造设计方案在顺昌通过了审查。1989 年 8 月,洋口水电站的复

航工程完工,可通 50～100 吨船舶,拉开全省 139 座碍航闸坝复航工程的序幕,水利部长亲自

为该工程题词:“闽江复航第一闸”。同年 9 月,结合沙溪口水电站、水口水电站建设,进行了三

明—沙溪口—福州航道梯级渠化开发工程可行性研究。1989 年 9 月,水口水电站大坝截流成

功,过往船舶开始从明渠通过。1988 年 11 月,九龙江西溪漳州—石码航道的复航设计也通过

了审查,计划使漳州—厦门转出海直通江海轮船。这一时期,内河运输船舶在 70 年代初步钢

质化、机械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,钢质率又从 1980 年的 20. 8 % 增至 1986 年的 32. 8 % 。内河

货运木帆船也继 70 年代之后,基本上全被轮(机动)驳船所代替。1984 年,全省交通部门内河

机动船曾达 1558 艘 18080 吨位 14971 客位,艘数和吨位数都是历史上最多的。江河旅客运量

和货物周转量也于 1981 年和 1986 年分别接近历史最高水平。但影响江河运输的不利因素尚

未基本消除,河运总体滑坡的趋势也未根本改变。1988 年,闽江、九龙江、汀江的营运里程合

计 695 公里,仅占通航里程的 24. 6 % ,其中闽江仅占 23 % 。1990 年,全省交通部门内河机动

船的艘数、吨位数、客位数又比 1984 年分别下降 45. 9 % 、9. 2 % 和 5 % 。运输量也起落不定,

1990 年的客运量、旅客周转量比 1978 年低 1. 1 % 和 8. 2 % ;货运量、货物周转量虽高于 1978

年,但比历史最高纪录仍低 44. 9 % 和 29. 9 % 。1990 年,闽江沙溪口航道、水口库区新港站,九

龙江西溪航道复航工程等,仍在进行之中,福建江河运输可望于不久的将来有新的发展。

福建水运的历史经验是非常丰富的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40 多年的实践,给人们的主

要启示有:第一,自然条件固然是水运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,但人为因素对水运也有重大影响

和制约作用。本世纪 50 年代,福建地处海防前线,海运随大陆方面对海域有效控制的加强而

不断扩展。山区性河流虽不利于现代河运的发展,但在海运不畅、陆运不发达的情况下,却一

度得到了充分展现。陆运不断发展之后,山区性河流的不利因素便显现出来,日趋衰微。而当

海峡形势日趋缓和以后,海运又生机焕发,发展势头迅猛,正在面向世界,开拓进取,再创辉煌。

第二,现代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艰巨、复杂和费时的系统工程,诸如船舶、航道、港口、码头

泊位、装卸机械等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、轻而易举的事情,必须着眼于未来经济发展提前建

设,否则将严重制约水运的发展,影响社会经济。福建在这方面有深刻的经验教训。第三,从

50 年代“三统”管理到 80 年代放宽搞活“有水大家走船”等,各项水运政策方针都是各时期政

治、经济形势的客观需要,对福建水运的进步均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

件下,自由竞争固然重要,法律规范、政策方针的指导也不可或缺。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社会

效益而经济效益不高的水运项目,更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扶持。否则,水运发展必然受到制

约,社会效益也不复存在。第四,政府对水运企业的管理,应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。福建水运

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 1985 年,才正式成为经济实体。此前 30 多年,水运企业与港航事业机构

合分反复,与各级政府交通行政职能部门交相混同,机构重叠,权力收放频繁,相当程度上束缚

了企业活力。这一教训应当为我们所记取。

40 多年来,福建水运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。只要我们做到“经济发展,交

通先行,设施是基础,政策指方向,发挥海、河优势,不断改革开放,面向世界”,就必将会大大促

进福建水运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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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航   道

福建多山, 且海拔高, 自古陆路交通不便, 而河流遍布全省, 海岸绵长曲折, 沿海有众

多海港与河流相接, 通达内陆腹地, 是人们普遍使用各种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的航行通道。

第一节 江 河 航 道

福建河流属山区性河流, 水量丰富, 但季节变化大; 多峡谷险滩, 水流湍急, 坡降大, 航

道的自然条件险恶,整治保养困难。全省有 37 条水系,河流总长 13569 公里,流域面积 112842

平方公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 省航道部门于 1956 年、1957 年和 1979 年下半年, 对其

中 29 条水系的 663 条河流, 进行两次普查, 其总长度为 12851 公里, 全省平均每平方公里有

0.11公里长的河流,基本上县县有河流。主要有闽江、九龙江、晋江、汀江 4 大水系。独流入

海的有 28 条水系 (从北到南依次为: 福鼎桐山溪、霞浦七都溪、霞浦罗汉溪、霞浦杯溪、福

安溪、霍童溪、宁德七都溪、宁德金溪、罗源起步溪、连江县鳌江、闽江、福清龙江、福清

渔溪、莆田荻芦溪、木兰溪、仙游枫慈溪、洛阳溪、晋江、同安西溪、同安官浔溪、九龙江、

漳浦佛昙溪、漳浦赤湖溪、漳浦浯江、漳浦鹿溪、云霄漳江、诏安四都溪、诏安东溪)。流城

面积在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597 条河流。河流长度在 60 公里以上、流域面积在 500 平方公

里以上的沿海溪河有 11 条 (闽江、九龙江、晋江、福安溪、霍童溪、鳌江、木兰溪、诏安东

溪、漳江、获芦溪、龙江)。

随着历史推移和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, 江河航道得到相应的整治和发展。辛亥革命

前, 福建河道基本上处于纯自然状态, 利用多于整治, 治理为防灾、利农多于航运, 即使零

星整治, 也只为适应排筏和小木船航行的需要。民国时期, 开始了计划整治, 但只在闽江、九

龙江中、上游个别河段实施, 以适应小汽船航行的需要, 且多半途而废, 未能实现计划。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 开创了福建河道整治和建设的新时期, 特别是河运在全省处主导地位的

头 10 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, 全省江河通航里程为 3521 公里, 其中通轮里程 558 公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, 全省通航里程为 2636 公里, 其中通轮里程 599 公里, 至 1961 年分

别增至 5141 公里和 1007 公里, 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增加 46% 和 71.3% , 比中华人民共

和国建立初增加 95% 和 68.1% , 是历史上通航里程最多的年份, 而且改变了以往 3 里、5 里

就搁浅或事故经常发生的落后状态。50 年代后期, 鹰厦、外福两条铁路建成, 全省公路渐趋

普及, 河运转衰 (特别是木帆船运输), 航道失修, 水利水电建设的负作用, 又增加了通航障

碍, 许多河流断航、停航。至 1974 年, 全省内河通航里程降至 3539 公里 (其中通轮里程略

有增长), 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水平。后来虽又上升, 但仍难免陆运兴、河运衰的总趋

势。1987 年, 全省有碍航闸坝 171 座, 占全国 7% 。改革开放后, 江河航道整治进入了与长

远目标建设相结合的新时期, 水利水电工程兼顾了航运的开发, 在闽江中、上游开始了梯级

渠化河道的建设。1990 年福建省江河通航里程为 3888 公里, 其中通轮里程 1242 公里, 详见

表 1-1。

8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